
海洋与大气学院关于 2023 年接收硕士调剂考生的通知

一、接收调剂专业及要求

（一）调剂专业及名额：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（方向） 调剂名额

085701 环境工程（三亚） 8

（二）调剂要求

1.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（A类考生）

和拟调入专业（方向）的学校初试成绩要求。

2.初试科目数学一、数学二之间，英语一、英语二之间，可顺向调剂，

不可逆向调剂。

3. 接收校内和校外考生的调剂申请，在满足报考条件的基础上，均可申

请调剂。

二、调剂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

1.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“网上调剂意向采集系统”将于 3月 31日

开通，符合条件且有意向报考的考生，可在系统中填报志愿。

2. 4月 6日 12:00前，调剂考生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填

写调剂志愿和有关信息。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，考生可将调剂意向转为调剂

服务系统中的调剂志愿。为填报调剂意向的考生也可报名。

3.学院对调剂考生名单进行筛选和审核后，通过国家调剂系统向符合条

件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。考生须在复试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在系统中同意复试

通知，否则视为放弃。



4. 4月 7日 15:00之前,已同意参加复试的考生登陆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

招生管理平台（点击进入，如用 360浏览器请选择极速模式）,完成复试确认

及缴费、考生资格审查材料上传等环节。

5. 2023年 4月 12日下午组织现场复试，请相关考生携带身份证和准考

证准时参加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专业名称
报到、面试及思政

考核地点
报到时间

思政考核和面试

时间

环境工程（三亚）
海洋与大气学院

218室 219室
4月 12日
13:00-13:30

4月 12日 13:30开
始

6.复试结束后，学校根据复试结果确定拟录取名单并通过国家调剂系统

发送待录取通知。收到待录取通知的调剂考生须在待录取通知中规定的时间

内在系统中接受待录取通知。

7.为保证调剂工作顺利进行，拟申请调剂至我校的考生调剂志愿填报我

校后，务必在 4月 20日保持调剂系统的调剂志愿不变。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

完成学校规定操作或随意解除志愿的，则视为自动放弃复试或拟录取资格，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马老师

邮箱：mxq@ouc.edu.cn

电话：0532-66782372

http://gradadmission.ouc.edu.cn:82/

